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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 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

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

(财会〔2020〕6 号)

党中央有关部门财务部门、档案部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档案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财政局、档案局，国务院各部委财务部门、档案部门，财政

部各地监管局，有关人民团体财务部门、档案部门，中央企

业财务部门、档案部门：

为适应电子商务、电子政务发展，规范各类电子会计凭

证的报销入账归档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称电子会计凭证，是指单位从外部接收的

电子形式的各类会计凭证，包括电子发票、财政电子票据、

电子客票、电子行程单、电子海关专用缴款书、银行电子回

单等电子会计凭证。

二、来源合法、真实的电子会计凭证与纸质会计凭证具

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三、除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

的，单位可以仅使用电子会计凭证进行报销入账归档：

（一）接收的电子会计凭证经查验合法、真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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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电子会计凭证的传输、存储安全、可靠，对电子

会计凭证的任何篡改能够及时被发现；

（三）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能够准确、完整、有效接收

和读取电子会计凭证及其元数据，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

制度完成会计核算业务，能够按照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规

定格式输出电子会计凭证及其元数据，设定了经办、审核、

审批等必要的审签程序，且能有效防止电子会计凭证重复入

账；

（四）电子会计凭证的归档及管理符合《会计档案管理

办法》（财政部国家档案局第 79 号令）等要求。

四、单位以电子会计凭证的纸质打印件作为报销入账归

档依据的，必须同时保存打印该纸质件的电子会计凭证。

五、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的电子会计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电子会计档

案可不再另以纸质形式保存。

六、单位和个人在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中存在违

反本通知规定行为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、档案行

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档案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处理处罚。

七、本通知由财政部、国家档案局负责解释，并自发布

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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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

2020 年 3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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